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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稱： 金輝控股(集團)有限公司 

股份代號： 9993  

股票簡稱： 金輝控股 

本資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

19.60條刊發，並旨在向公眾提供有關金輝控股 (集團 )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

於本資料報表日期的資料，概無意作為本公司及╱或其證券的相關資料完備

概要。  

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六日刊發的本公司招股章程（「招股

章程」）所界定的詞彙在本資料報表中具有相同涵義，而招股章程各節的提述

（如有）須作相應解釋。  

責任聲明

於本資料報表日期的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，願共同及個別對本資料報表所載

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，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據彼等所深知

及確信，本資料報表所載資料在所有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整，且無誤導或欺

騙成份，亦無遺漏其他資料，致使本資料報表的任何資料不準確或有所誤導。 

董事亦共同及個別承諾，當本公司資料報表上次刊發後發生變動時，將刊發

一份經修訂的公司資料報表。  

本資料報表日期  :  2022年 6月 24日  



 

 

 

特殊豁免概要  

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以下特殊豁免，並已獲授相關豁免。有關向聯交所申

請並獲授的其他豁免，請參閱招股章程「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規定」一節。 

 

獲豁免的相關規則   事項  

 

第8.08(1)(a)條    公眾持股量規定 

 

 

有關公眾持股量規定的豁免 

 

上市規則第8.08(1)(a)條規定，尋求上市的證券必須有一個公開市場，且須維持發行人上市

證券的足夠公眾持股量。一般而言，發行人已發行股本總額的至少25%須一直由公眾持 

有。 

 

根據最低發售價3.50港元及假設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，本公司於上市後的最低市值將至少

為100億港元，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，要求聯交所行使而聯交所已確認其將行使上市規

則第8.08(1)(d)條下的酌情權，據此，本公司公眾持股量可能低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25%，

以允許本公司最低公眾持股量為(i)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15%；及(ii)悉數或部分行使超額

配股權後的有關公眾持股百分比（以最高者為準），惟上述(i)及(ii)中的較高者低於上市規

則第8.08(1)(a)條項下的25%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。 

 

為加快申請該豁免，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確認：(a)本公司在上市時的市值將為逾100億港元； 

(b)在公眾持股量百分比較低的情況下，已發行證券的數量及規模仍能使市場正常運作；(c)

本公司將於招股章程中適當披露獲准遵守的較低公眾持股量百分比；及(d)本公司將於上市

後的每份年報中連續確認公眾持股量是否足夠。 

 

 
 

 

於本資料報表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，即林定强先生、林宇先生、

黃俊泉先生及徐小冬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張化橋先生、謝日康

先生及鍾創新先生。  


